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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吸引和支持境外法人和自然人，进入靖江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转化科技成果、投资创办科技型企业，制订以下优惠政策。
第二条　进入中心的企业，可享受江苏省靖江经济开发区的全部优惠政策。
第三条　到中心投资创办企业者，可由中心提供代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
留学人员在中心创业，凭中国护照可按内资企业登记注册，凭外国护照或同时具有中国护照、外国居留证的，可登记注册为外资企业，注册资本最低为10万元人民币开等值外币。
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的，可不受员工数量、高级技术职称人员比例等条件限制；兴办合资、合作企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企业注册资本可分期到位，各投资人其首期出资额达到认缴额10%以上（但首期总的出资额最低不少于3万元），1年内实缴注册资本追加到50%以上，其余部分可在3年内到位。
第五条　以专利、发明、专有技术等要素投资入股的，其技术成果作价可占注册资本的25%，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和科研人员以高新技术成果投资科技型企业，经市科技部门认定，其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额可占到企业注册资本的35%。合作双方另有约定的，可从其约定。
第六条　进驻企业租赁中心内租用科研办公用房的，租金第一年免收，第二、第三年减半收取；需租赁中心内实验用房的，第一年按50%的比例收取。
第七条　进驻中心的孵化、研发类企业，自进驻之日起，其被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留成部分，年终经市科技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审核后，全部用于扶持中心发展。
进入中心孵化的企业，孵化期一般不超过3年。
进入中心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税务部门审核，广告支出可以据实扣除。
第八条　经中心孵化，进入中心建立、管理的靖江市科技创业园（以下称“科创园”）扩大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继续享受财政支持。自企业赢利之日起，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经市科技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市财政部门每年按50%的比例扶持中心发展。
第九条　进园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中价机构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以及技术转让、技术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经市科技部门认定，税务机关批准，免征营业税。年净利润在30万元以下的，同时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十条　进园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在税前扣除。
第十一条　对经中心孵化、在科创园内租用标准厂房的企业，科创园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优惠出租厂房；对其中规模较大、发展前景较好的，科创园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更大幅度的优惠。
第十二条　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时暂免征个人所得税。转让高新技术成果所获得的个人收入、股权分红收入，按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50%返还纳税者本人。
第十三条　对进入中心企业的各种减免税费，中心提取40%用于科技招商，其余60%由中心用于扶持入驻企业发展。
第十四条　对从孵化基地毕业后仍在科创园内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继续给予支持。企业从获利年度起，享受所得税“二免三减半”的优惠。
第十五条　科创园内企业可优先申请国家、省、市各级科研计划项目和各项基金，优先申报国家、省、市各级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企业。
第十六条　获得国家、省财政贴息的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省高新技术产品、技改项目等，经市科技部门验收鉴定后，给予一次性贴息，市贴息经费与国家及省贴息经费按0.5：1的比例匹配。
第十七条　留学人员、学术带头人、行业领军人物或高级科技人员来中心创新创业，经本人申请，可准予其本人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免费落户本市（镇），子女入学入托享受本市市民的待遇。
对在高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留学人员、中高级科技人员，可视情给予一定奖励。
第十八条　本政策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